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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6日（星期五）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淮海路88号长江证券大厦。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才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50人， 代表股份3,158,614,9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18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3人，代表股份332,935,6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206%；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47人，代表股份2,825,679,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97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董事金才玖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45,614,434股

占99.5884%

反对：12,824,582股

占0.4060%

弃权：175,900股

占0.0056%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17,573,499股

占98.9435%

反对：12,824,582股

占1.0422%

弃权：175,900股

占0.0143%

2、董事陈佳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861,025股

占99.9761%

反对：752,791股

占0.0238%

弃权：1,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9,820,090股

占99.9387%

反对：752,791股

占0.0612%

弃权：1,100股

占0.0001%

3、董事李新华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2,554,484股

占99.8081%

反对：6,057,832股

占0.1918%

弃权：2,600股

占0.000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4,513,549股

占99.5075%

反对：6,057,832股

占0.4923%

弃权：2,600股

占0.0002%

4、董事黄雪强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861,025股

占99.9761%

反对：753,791股

占0.0239%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9,820,090股

占99.9387%

反对：753,791股

占0.0613%

弃权：100股

占0.0000%

5、董事陈文彬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4,177,016股

占99.8595%

反对：4,437,800股

占0.1405%

弃权：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6,136,081股

占99.6394%

反对：4,437,800股

占0.3606%

弃权：100股

占0.0000%

6、董事郝伟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861,025股

占99.9761%

反对：751,291股

占0.0238%

弃权：2,600股

占0.000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9,820,090股

占99.9387%

反对：751,291股

占0.0611%

弃权：2,600股

占0.0002%

7、董事赵林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861,025股

占99.9761%

反对：752,791股

占0.0238%

弃权：1,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9,820,090股

占99.9387%

反对：752,791股

占0.0612%

弃权：1,100股

占0.0001%

8、董事刘元瑞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861,025股

占99.9761%

反对：752,791股

占0.0238%

弃权：1,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9,820,090股

占99.9387%

反对：752,791股

占0.0612%

弃权：1,100股

占0.0001%

9、独立董事史占中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628,525股

占99.9688%

反对：983,791股

占0.0311%

弃权：2,600股

占0.000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9,587,590股

占99.9198%

反对：983,791股

占0.0799%

弃权：2,600股

占0.0002%

10、独立董事余振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47,988,172股

占99.6636%

反对：10,625,644股

占0.3364%

弃权：1,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19,947,237股

占99.1364%

反对：10,625,644股

占0.8635%

弃权：1,100股

占0.0001%

11、独立董事潘红波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7,013,807股

占99.9493%

反对：1,600,009股

占0.0507%

弃权：1,1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8,972,872股

占99.8699%

反对：1,600,009股

占0.1300%

弃权：1,100股

占0.0001%

12、独立董事张跃文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58,178,896股

占99.9862%

反对：433,420股

占0.0137%

弃权：2,600股

占0.000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30,137,961股

占99.9646%

反对：433,420股

占0.0352%

弃权：2,600股

占0.0002%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1、股东代表监事费敏华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49,074,934股

占99.6980%

反对：9,538,982股

占0.3020%

弃权：1,000股

占0.0000%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1,033,999股

占99.2248%

反对：9,538,982股

占0.7752%

弃权：1,000股

占0.0001%

2、股东代表监事邓涛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158,614,916股，意见如下：

同意：3,149,074,834股

占99.6980%

反对：9,537,482股

占0.3020%

弃权：2,600股

占0.000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230,573,981股，意见如下：

同意：1,221,033,899股

占99.2247%

反对：9,537,482股

占0.7750%

弃权：2,600股

占0.00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鲁银科、李姗姗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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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书面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豁免

提前三个工作日发出通知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16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12月1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所有董事均以视频方式参会并行使表决权。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金才玖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选举金才玖同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金才玖同志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选举陈佳同志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陈佳同志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发展战略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以及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依据各专门委员会职责，结合各位董事的专

业特长，会议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成员名单如下：

1、发展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金才玖

委 员：陈 佳、郝 伟、刘元瑞、张跃文

2、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雪强

委 员：李新华、赵 林

3、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潘红波

委 员：陈文彬、史占中

4、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余 振

委 员：金才玖、陈 佳、潘红波、史占中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简 历

金才玖，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高级会计师。 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央企投

资协会监事长。 曾任宜昌地区（市）财政局预算科、宜昌市财务开发公司综合部经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

海淀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中国三峡总公司财务部主任科员、筹资处主任会计师、综合财务处副处长、综合财务处

处长，中国三峡总公司改制办公室副主任，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

记、副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主任，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执行董事、总经理，云南解化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长峡金石

（武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陈佳，男，1982年出生，EMBA。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兼

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事业部总经理，中手游移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上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

问，上海康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新理益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湖北匡时文化艺术股份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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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书面同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豁免

提前三个工作日发出通知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16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12月1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事12人，所有董事均以视频方式参会并行使表决权。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金才玖主持。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任刘元瑞同志为公司总裁，陈水元同志为公

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纯同志为公司副总裁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胡勇同志为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首席风

险官，肖剑同志为公司副总裁，陈进同志为公司副总裁，王承军同志为公司副总裁，潘进同志为公司首席信息官，任

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

独立意见。 上述高管人员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聘

任黄育文同志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黄育文

同志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表决结果如下：与会董事以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表决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简 历

刘元瑞，男，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监事会主席，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

第七届理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与投资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届理事会政策

咨询委员会委员，政协武汉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 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分析师、副总经理、总经理，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长江成长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董事。

刘元瑞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陈水元，男，1969年出生，EMBA，会计师，经济师。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武汉股权托管交易中心监事会

主席，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务会计委员会委员。 曾任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部财务主管、经纪事业部财务经理，

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纪事业部总经理助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营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部总经理、总裁特别助理、执行副总裁、财务负责人、首席风险官、合规负责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

事，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陈水元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周纯，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学硕士。 现任公司副总裁并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中国证券业协会资产管理业务委员会委员，湖北省

证券期货业协会创新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曾任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合规管理岗，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副总经理、质量控制总部总经理、总裁助理，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监事，长江

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纯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胡勇，女，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中国证券业协会合规

管理与廉洁从业委员会委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届理事会会员自律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任武汉证券公司

财务部职员，中科信武汉营业部副总经理，中国证监会武汉证管办机构监管处干部、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中国证

监会湖北监管局机构监管处主任科员、期货监管处副处长、新业务监管处副处长、新业务监管处副处长（主持工

作）、机构监管处处长，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总经理、审计部总经理。

胡勇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肖剑，男，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副总裁；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

协会证券经纪与财富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任武汉市安泰焊管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主管，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

行上海证券业务部出市代表，大鹏证券上海金陵东路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华夏证券上海五莲路证券营业部副

总经理，金元证券上海徐虹北路证券营业部副总经理，长江证券上海后长街证券营业部总经理、上海分公司总经

理、财富管理中心总经理。

肖剑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陈进，男，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现任公司副总裁、债券投资部总经理。 曾任公司研究所行业研究

员，公司固定收益总部投资经理、副总经理。

陈进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王承军，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现任公司副总裁，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曾

任国泰证券股票承销与发行项目经理，华夏证券股票承销与发行高级业务董事，江南证券股票承销与发行部门经

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股票承销与发行执行总经理，齐鲁证券股票承销与发行董事总经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董事长。

王承军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潘进，男，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现任公司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总部总经理，兼任长江证券

（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 曾任公司信息技术总部技术支持岗、规划研发岗。

潘进同志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黄育文，男，1982�年出生，本科，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室副总经理；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助理

经理、高级经理、助理总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黄育文同志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长江证券股票。

代行董事会秘书周纯同志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27-65799866

传真：027-85481726

电子邮箱：zhouchun@cjsc.com

证券事务代表黄育文同志通讯方式：

办公电话：027-65799866

传真：027-85481726

电子邮箱：huangyw@cj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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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根据《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经出席会议的全体监事书面同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豁免

提前三个工作日发出通知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16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各位监事。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2年12月16日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到监事6人，所有监事均视频参会并行使表决权。

4、本次会议由监事长李佳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选举李佳同志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任职期限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监事会届

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与会监事以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本议案。 李佳同志简历详见本公告

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的表决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附件

简 历

李佳，女，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EMBA。现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兼任长江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证券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 曾

任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综合人事部员工、业务主管，湖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主管、北京分部副

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经理、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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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易信息” 或“公

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谢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7,733,7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39%。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宜兴中恒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中恒企管”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72,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8%。 谢乾先生及

中恒企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3,805,78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37%。 其中43,502,

696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取得的股份， 于2022年12月9日上市流通，

303,090股为谢乾先生集中竞价取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负面事项和重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影响。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要， 谢乾先生及中恒企管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1,

739,130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不超过2.00%，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1%；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谢乾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37,733,786 43.39%

IPO前取得：37,430,696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03,

090股

宜兴中恒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6,072,000 6.98% IPO前取得：6,072,000股

注：本公告所涉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谢乾 37,733,786 43.39% 宜兴中恒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乾，互

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 43,805,786 50.37%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谢乾

不 超 过 ：

869,566股

不超过：

1.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869,566

股

2023/1/9 ～

2023/7/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取得

及 集 中 竞

价 方 式 增

持取得

自身资金

需要

宜 兴 中 恒

企 业 管 理

有限公司

不 超 过 ：

869,566股

不超过：

1.00%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869,566

股

2023/1/9 ～

2023/7/8

按 市 场 价

格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

需要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1、 谢乾先生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现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前

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本人在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期间，将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本人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 如有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则发行价格将根据除权除息情

况进行相应调整。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

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 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

锁定期三个月。 如果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 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

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2、 中恒企管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

前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将根据商业投资原则，在严格遵守中国证监

会、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前提下，确定后续持股计划；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办理。

若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本公司将在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 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

份的锁定期三个月。如果本公司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

司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公司

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谢乾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产生影响。

四、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

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

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在本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前述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258� � �证券简称：卓易信息 公告编号：2022-051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宜兴市兴业路298号卓易信息1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普通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4,693,33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4,693,3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9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39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谢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娟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财务总监黄吉丽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93,3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4,693,3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887,54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

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尹梦琦 斯一凡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卓易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67� � � �证券简称：炬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2-068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517,359股， 限售期为自西安炬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

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43,088,343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26日（因2022年12月24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1月23日发布 《关于同意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640号），同意公司向社会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2,490,000股，并于2021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交易。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89,96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70,640,638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9,319,362股。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的

890,794股限售股已于2022年6月24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共涉及股东41名。 本次解除

限售股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44,605,7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58%，该部分限售股

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现锁定期即将届满，将于2022年12月26日起上市

流通。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有关股东承诺具体如下：

1、公司股东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张彤、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陕西省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嘉兴华控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和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企业/本人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若本企业/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企业/本人将就未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

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

因本企业/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将根

据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和金额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承诺函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函内

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2）在锁定期满后，若拟减持所持公司股份，本企业/本人/本公司将在符合相关规定

及承诺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实施减持行为；

本企业/本人/本公司减持时，减持行为将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等法律

法规、交易所规定的合法方式进行，并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如本企业/本人/本公司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承诺在首次卖出的

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备案并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应当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内容确定，并按照相关

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

如本企业/本人/本公司违反作出的公开承诺减持公司股票的， 本企业/本人/本公司将

就未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监管部门的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如果因本企业/本人/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本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

式和金额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承诺函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函内

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

2、公司股东马玄恒、陕西高端装备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南山架桥卓

越智能装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

长安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明睿日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广东蔚亭

光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南春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深圳春台

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郭朝辉、克拉玛依云泽丰禄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李

云峰、白海涛、冯岁平、林志革、海宁市泛半导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戴丽丽、胡永峰、王腾

博、陈晓娟、北京成电求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郭玉梅、李怡萱、党向宁、谢菲、郑州融英

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张艳春、韩峰、张连、郑州瑞元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

伙）、周文兵、高福海、陈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人/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本人/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公司/本人/本企业将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若本公司/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 本公司/本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

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下十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回购完成之日起

自动延长本公司/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三个月。 若本公司/本人/本企

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公司/本人/本企业将在获得

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公司/本人/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

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3、股东“中信建投炬光科技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所持股份为公司战略

配售股份，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除上述承诺外，该股

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

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炬光科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其在

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炬光科技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炬光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炬光科技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4,605,702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9.58%，限售期

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其中，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

量为1,517,359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2年12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张彤 4,700,000 5.22 4,700,000 0

2 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374,237 4.86 4,374,237 0

3 陕西省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756,193 4.18 3,756,193 0

4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380,574 3.76 3,380,574 0

5

陕西高端装备高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2,445,282 2.72 2,445,282 0

6

深圳南山架桥卓越智能装备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360,000 2.62 2,360,000 0

7 河南中证开元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201,846 2.45 2,201,846 0

8 马玄恒 2,090,849 2.32 2,090,849 0

9 嘉兴华控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50,000 2.28 2,050,000 0

10 深圳市长安汇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48,853 2.28 2,048,853 0

11

华控科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000 2.00 1,800,000 0

12 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69,419 1.86 1,669,419 0

13 深圳市明睿日投资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1,151,149 1.28 1,151,149 0

14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150,000 1.28 1,150,000 0

15 广东蔚亭光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70,000 1.19 1,070,000 0

16 海南春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1,486 1.00 901,486 0

17 郭朝辉 766,814 0.85 766,814 0

18

克拉玛依云泽丰禄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

业

636,000 0.71 636,000 0

19 李云峰 618,000 0.69 618,000 0

20 白海涛 597,273 0.66 597,273 0

21 冯岁平 563,429 0.63 563,429 0

22 林志革 400,000 0.44 400,000 0

23 海宁市泛半导体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 0.44 400,000 0

24 戴丽丽 364,000 0.40 364,000 0

25 胡永峰 210,000 0.23 210,000 0

26 王腾博 200,000 0.22 200,000 0

27 陈晓娟 167,611 0.19 167,611 0

28 北京成电求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6,500 0.17 156,500 0

29 郭玉梅 150,000 0.17 150,000 0

30 李怡萱 125,000 0.14 125,000 0

31 党向宁 100,000 0.11 100,000 0

32 谢菲 100,000 0.11 100,000 0

33 郑州融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91,744 0.10 91,744 0

34 张艳春 56,343 0.06 56,343 0

35 韩峰 50,000 0.06 50,000 0

36 张连 50,000 0.06 50,000 0

37 郑州瑞元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46,808 0.05 46,808 0

38 周文兵 41,524 0.05 41,524 0

39 高福海 30,000 0.03 30,000 0

40 陈远 17,409 0.02 17,409 0

41

中信建投炬光科技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517,359 1.69 1,517,359 0

合计

44,605,

702

49.58

44,605,

702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

1 首发限售股 43,088,343 12个月

2 战略配售限售股 1,517,359 12个月

合计 - 44,605,702 -

六、 上网公告附件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

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炬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7日


